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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留神，“豫章书院”成
了“网红”。近日，这所听起来
温文尔雅的“修身教育专修学
校”，以一种粗暴丑陋的方式
撞进公众的视野。多位网友发
帖反映，该校“教学”存在体
罚、囚禁、暴力训练等违规违
法行为。随后，学校所在地南
昌市青山湖区发布调查通报
称，网友反映的问题“部分存
在”，已责成相关部门对“豫章
书院”进行处罚、追责。

根据媒体对当事学生的

采访报道，“部分存在”一说显
然“有所保留”。即便如此，诸
如动辄对学生进行罚站、打戒
尺、打戒鞭之类的体罚管教也
已明显违反我国现行的未成
年保护法与义务教育法。如
果 确 如 当 事 学 生 所 说 的 那
样，戒尺是大号的钢尺、戒鞭
是钢筋做的“龙鞭”，且有“关
小黑屋”等严重侵害学生人
身自由的行为，那么，“豫章
书院”的“教学”方式甚至已
经涉嫌犯罪。

有鉴于此，相关部门对
“豫章书院”进行严厉处罚与
追责乃理所当然。即便“书院”
里的这些孩子是由自己父母
自愿送来的，即便他们确有沉

迷网络之类的“不良行为”，作
为一家“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
机构”，“豫章书院”的“转化”
工作也绝不可突破法律的底
线。正如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
护条例送审稿明确强调的那
样，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通过
虐待、胁迫等非法手段从事预
防和干预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的活动，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
康,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豫章书院”的行为，不仅
是对未成年学生合法权益的
一种侵害，在某种意义上，更
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亵渎。书
院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
育机构和学术研究场所，创建
于南宋初期的豫章书院曾经

是著名的江西四大书院之一。
从这个角度看，豫章书院这四
个字承载了丰富的传统文化
内涵。在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的今天，将豫章
书院“延续”下去，非但无可
厚非，而且完全可以大有作
为。豫章书院，这样的名字古
意盎然、书香满满。但是，当
这一古雅的称谓被有意无意
地注入某些鄙俗不堪的内涵
时，足以让历史上的豫章书院
为之蒙羞。

这家叫做“豫章书院”的
培训机构，不仅名字“传统”，
姿态也很“古典”——— 不仅将
传统文化教育写进自己的办
学章程，还时不时在立孔子像

的校园里，让师生着古装行古
礼，举行颇有声势的祭孔典
礼。但是，典雅的外表终难掩
粗鄙的本相——— 对戒尺戒鞭
体罚之类的传统文化“糟粕”
照单全收，而对传统文化的精
华毫无领悟弃如敝屣。

其实，这类披着传统文化
外衣的机构还有不少，值得引
起高度警觉。在致力于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我们必须
主动继承并大力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在这个过程中，
也必须做好甄别，区分精华与
糟粕。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达
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传统融
入现代，迈向未来。

鞭打学生的“书院”尽显粗鄙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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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医生可办诊所”具有破冰意义

□罗志华

在鼓励社会办医方面，深
圳有新突破。11月1日，《深圳市
诊所设置标准（试行）》正式实
施，该标准最大的亮点是两大
突破，一是资格门槛上，不是医
生也可申请开办诊所；二是在
诊疗科目上，突破诊所只能设
置一个诊疗科目的规定。（11月
1日《南方日报》）

在过去，相关规定要求只
有医生才能办诊所，有些地方

还对医生的职称进行了严格规
定，要求只有主治或副主任医
师以上资质才能开诊所。开诊
所成为医生的“专利”，甚至成
为少部分高职称医生的“特
权”，普通人要想开诊所，即使
意愿再强烈、资金再雄厚，也只
能望洋兴叹。

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主
要出于技术与管理等方面的考
虑。由于诊所的规模很小，往往
一名医生就能胜任所有工作，
医生既做“老板”又做职工就成
为普遍现象。在此背景下，办诊
所的人是不是医生，就成为决
定诊疗技术的一个关键因素。

假如允许非医生开诊所，不具
备行医资格的庸医、“神医”就
会有更大的操作空间，这样既
增加了诊疗的风险，又不利于
监管，不如严把“准入关”。

然而，现在情况发生了
很大变化，这些规定已显得
不合时宜。按照原有的规定，
社会资本所能涉足的最小医
疗机构只能是门诊部，要求
达到5个或者5个以上诊疗科
目，具有相当的规模。而诊所
这种小而精的医疗机构，社
会资本是不能涉足的。这不
利于形成多元的社会办医结
构，与国家鼓励社会办医的

政策方向不相符合。而且，降
低准入门槛，更加重视过程
监管，是当前行政管理的发
展方向，诊所的准入与监管
应适应这一趋势。

此外，当前国家力推医疗
重心下移，希望将优质的诊疗
服务送到家门口，但开办诊所
的苛刻条件，却成为医疗可
及性“最后一公里”的一道障
碍。更关键的是，由于医生大
多在医疗机构工作，社会上
具 备 医 生 资 质 的 人 本 来 就
少，再加上他们中间有办诊
所意愿的人不多，即使有意
愿，也可能因为缺乏资金和管

理经验而放弃，诊所的数量一
直难以提高，这个金字塔的最
大底部，反而显得更小。

放开“诊所只能由医生申
办”这一限制，社会资本从此
可 以 大 踏 步 地 进 入 这 一 领
域。而在多点执业等政策影
响下，医生的来源已不成问
题。技术和资金这两个投资
因素同时具备，市场的活力
就会被迅速激发出来，进而
借用市场之力，推动医疗资
源下移，促使家门口诊所在
数量和质量上的跃升。

葛一家之言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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